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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名称

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（临清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

（以下简称本项目或项目）

（二）立项单位

项目立项单位：临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11371581004432054P，注册地址：临清市青年路西首。

（三）项目规划审批

2024年 9月 24日，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，

备案号：202437158100000067；

2024年 10月，临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山东建筑大

学设计集团有限公司、山东国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、齐鲁师范

学院编制了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（临清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

提升项目项目建议书》；

2024年 10月 8日，临清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《关于临

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<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（临清）历史文

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项目建议书>的批复意见》（临行审投资

准字〔2024〕84号）；

2024年 10月，临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山东建筑大

学设计集团有限公司、山东国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、齐鲁师范

学院编制了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（临清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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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；

2024 年 10 月 12 日，临清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《关于

临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<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（临清）历史

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>的批复意见》（临行

审投资准字〔2024〕86号）；

2024年 10月，临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山东省乡土

文化遗产保护有限公司编制了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（临清）

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初步设计概算书》；

2024 年 10 月 27 日，临清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《大运

河国家文化公园（临清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初步设计

概算的批复》（临行审投资准字〔2024〕92号）。

（四）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

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小运河、大众路以西，先锋路以南，

河堤以东，头闸口以北，中洲运河历史文化街区和桃园历史文

化街区内。本项目主要对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区内部历史建

筑和公有建筑实施修缮、传统街巷立面路面整治改造、完善配

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、既有建筑活化利用，主要建

设内容：25处历史建筑和 34处预保护名录建筑修缮及抗震加

固，总建筑面积 4.1万平方米；考棚街、大寺街、锅市街、桃

园街、红星路、竹竿巷、纸马巷、元运河、传统街巷立面、路

面整治改造共计 8.4万平方米；公共服务设施建设，既有公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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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造 1500 平方米，变电箱设备安装 2 处，消防站设备安装 1

处，既有垃圾环卫系统与设施改造 3500 平方米；消防安防设

施建设，锅市街、马市街、考棚街、大寺街、桃园街、纸马巷、

竹竿巷、清真寺甬道室外消火栓和配备小型、适用的消防设施

共约 500处。配套基础设施为考棚街、大寺街、竹竿巷、纸马

巷、桃园街总面积为 19941.92 平方米，主要建设地下给水排

水、燃气、供暖、路灯以及飞线整治。

（五）项目建设计划及现状

本项目预计工期为 2025 年 3月份至 2026年 12月份。目

前已完成建筑修缮及抗震加固等工程量的 80%。

二、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

（一）编制依据

1.项目业主关于本项目建设的设想和目标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

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；

3.《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》；

4.《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实施方案》；

5.《历史文化名城和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建设指南（试

行）》；

6.《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

年远景目标纲要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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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《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东省文物局关于公布山东

省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基本情况和保护范围的通知》；

8.《临清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7-2035年）》；

9.《临清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（2016-2030年）》；

10.《中洲运河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》；

11.《桃园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》；

12.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（临清）—历史街区保护传承

发展规划设计》；

13.《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》（第三版）；

14.《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》；

15.国家、省及市有关部门颁发的法规、政策及定额等；

16.项目单位提供的有关项目建设的相关资料；

17.委托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及要求；

18.现场勘查及市场调查收集的有关资料；

19.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（临清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

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。

（二）资金筹措方案

1.资金筹措原则

（1）通过自筹投入一定资本金，保证项目顺利开工及后

续融资的可能。

（2）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向社会筹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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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资金来源

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34000万元，其中：项目单位自有资金

17000万元，2025年 6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7000 万元、本次拟

发行专项债券 10000万元。

表 1 项目资金来源情况

资金来源 金额（万元） 占比 备注

估算总投资 34,000.00 100%

一、资本金 17,000.00 50.00%

（一）自有资金 17,000.00

（二）专项债券

1、已发行专项债券

2、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

3、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

二、债务资金（不含用作资本金部分） 17,000.00 50.00%

（一）已发行专项债券 7,000.00

（二）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10,000.00

（三）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

（四）银行融资

3．项目总投资、资本金到位情况

项目总投资已到位 10000万元，其中：资本金 3000万元、

专项债券 7000万元。

三、项目预期现金流入、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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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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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（单位：万元）

年份 公式 合计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2031 年 2032 年

一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

经营活动收入 A 74002.97 0.00 0.00 4265.98 4502.98 4739.98 4739.98 4739.98 4976.98

经营活动支出 B 31260.79 0.00 0.00 1825.27 1923.09 2002.67 2002.67 2002.67 2099.57

支付的各项税费 C 6385.42 0.00 0.00 221.36 357.51 397.30 397.30 397.30 432.76

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D=A-B-C 36356.76 0.00 0.00 2219.36 2222.39 2340.01 2340.01 2340.01 2444.65

二、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

建设成本支出 E 34000.00 6800.00 23800.00 3400.00

流动资金支出 F 0.00

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G=-E-F -34000.00 -6800.00 -23800.00 -3400.00 0.00 0.00

三、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

资本金（自有资金） H 17000.00 500.00 15000.00 1500.00

专项债券 I 17000.00 7000.00 10000.00

银行借款 J 0.00 0.00

偿还债券本金 K 17000.00

偿还银行借款本金 L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

支付债券利息 M 8037.00 67.90 335.80 535.80 535.80 535.80 535.80 535.80 535.80

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N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

融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0=H+I+J-K-L-M-N 8963.00 7432.10 24664.20 964.20 -535.80 -535.80 -535.80 -535.80 -535.80

四、期初现金 P 0.00 0.00 632.10 1496.30 1279.86 2966.45 4770.66 6574.87 8379.08

期内现金变动 Q=D+G+O 11319.76 632.10 864.20 -216.44 1686.59 1804.21 1804.21 1804.21 1908.85

五、期末现金 R=P+Q 11319.76 632.10 1496.30 1279.86 2966.45 4770.66 6574.87 8379.08 10287.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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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续）表 2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（单位：万元）

年份 公式 合计 2033 年 2034 年 2035 年 2036 年 2037 年 2038 年 2039 年 2040 年 2041 年

一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

经营活动收入 A 74002.97 4976.98 4976.98 4976.98 4976.98 5225.83 5225.83 5225.83 5225.83 5225.83

经营活动支出 B 31260.79 2099.57 2099.57 2099.57 2099.57 2201.32 2201.32 2201.32 2201.32 2201.32

支付的各项税费 C 6385.42 432.76 432.76 432.76 432.76 469.99 469.99 469.99 486.96 553.94

经营活动现金净流

量
D=A-B-C 36356.76 2444.65 2444.65 2444.65 2444.65 2554.53 2554.53 2554.53 2537.55 2470.58

二、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

建设成本支出 E 34000.00

流动资金支出 F 0.00

投资活动现金净流

量
G=-E-F -34000.00

三、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

资本金（自有资金） H 17000.00

专项债券 I 17000.00

银行借款 J 0.00

偿还债券本金 K 1700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7000.00 10000.00

偿还银行借款本金 L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

支付债券利息 M 8037.00 535.80 535.80 535.80 535.80 535.80 535.80 535.80 467.90 200.00

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N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

融资活动现金净流

量

0=H+I+J-K-L-M-

N
8963.00 -535.80 -535.80 -535.80 -535.80 -535.80 -535.80 -535.80 -7467.90

-10200.0

0

四、期初现金 P 0.00 10287.94 12196.79 14105.64 16014.49 17923.35 19942.07 21960.80 23979.53 19049.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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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内现金变动 Q=D+G+O 11319.76 1908.85 1908.85 1908.85 1908.85 2018.73 2018.73 2018.73 -4930.35 -7729.42

五、期末现金 R=P+Q 11319.76 12196.79 14105.64 16014.49 17923.35 19942.07 21960.80 23979.53 19049.18 11319.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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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应付本息情况

本项目 2025年 6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7000万元，债券期限

为 15 年，利率为 1.94%；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10000 万元，

假设债券期限为 15 年，利率为 4.00%，在债券存续期每半年

支付债券利息，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。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

如下。

表 3 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（单位：万元）

债券存

续期

期初本金

余额

本期增加

金额

本年偿还金

额

期末本金

余额
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

还本付息

合计

2025 年 0.00 7,000.00 7,000.00 1.94% 67.90 67.90

2026 年 7,000.00 10,000.00 17,000.00 1.94%-4% 335.80 335.80

2027 年 17,000.00 17,000.00 1.94%-4% 535.80 535.80

2028 年 17,000.00 17,000.00 1.94%-4% 535.80 535.80

2029 年 17,000.00 17,000.00 1.94%-4% 535.80 535.80

2030 年 17,000.00 17,000.00 1.94%-4% 535.80 535.80

2031 年 17,000.00 17,000.00 1.94%-4% 535.80 535.80

2032 年 17,000.00 17,000.00 1.94%-4% 535.80 535.80

2033 年 17,000.00 17,000.00 1.94%-4% 535.80 535.80

2034 年 17,000.00 17,000.00 1.94%-4% 535.80 535.80

2035 年 17,000.00 17,000.00 1.94%-4% 535.80 535.80

2036 年 17,000.00 17,000.00 1.94%-4% 535.80 535.80

2037 年 17,000.00 17,000.00 1.94%-4% 535.80 535.80

2038 年 17,000.00 17,000.00 1.94%-4% 535.80 535.80

2039 年 17,000.00 17,000.00 1.94%-4% 535.80 535.80

2040 年 17,000.00 7,000.00 10,000.00 1.94%-4% 467.90 7,467.90

2041 年 10,000.00 10,000.00 0.00 4% 200.00 10,200.00

合计 17,000.00 17,000.00 8,037.00 25,037.00

（三）本息覆盖倍数

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息前净现金流为 36356.76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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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资本息合计 25037万元，项目净现金流覆盖融资本息的覆盖

倍数为 1.45倍。

四、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

项目单位（包括项目单位的管理单位）保证严格按照政府

债券管理相关规定履行相应义务，确保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专款

专用。

专项债券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，根据专项债券

《信息披露文件》规定的还本付息安排，项目单位（包括项目

单位的管理单位）应以本方案中的项目收入按照对应的缴库科

目上缴财政，按时、足额支付政府专项债券本息。

五、项目风险分析

（一）与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

本项目的开发建设属于大型投资项目，是一个复杂的工

程，在项目建设及运行的不同的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风险，主

要包括社会影响风险、自然环境风险、组织管理风险、核心人

员流动风险、市场风险、财务风险、其他风险等。

1、社会影响风险

针对利益相关者较为关注的方面，或可能引发不稳定事件

的情形，全面、全程排查分析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因素。

2、自然环境风险

自然环境风险是指由于自然现象和物理规律等所导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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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游投资项目的不确定性。诸如自然灾害、自然景观的消失和

退化、环境污染、台风暴雨地震等都会对本投资项目带来不可

预期的影响和难以控制的损害，尤其本项目对于自然环境的依

赖程度较大，易受到来自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。

3、组织管理风险

本投资项目的管理人员和参与方其本身的职业道德和技

术管理水平会对项目带来诸多的不确定和风险。可能出现由于

项目管理模式不合理，项目内部组织不当、管理混乱或主要领

导者能力不足、人格缺陷等，导致投资大量增加、项目不能按

期建成运营，造成项目损失。

4、核心人员流动风险

核心人员包括核心管理人员、技术人员和运营人员。不同

岗位的核心人员的流失将导致不同的项目运营风险。

5、市场风险

市场是未来的市场，项目市场前景是我们根据现有相关信

息推测分析出来的，带有一定的主观性，而且市场行情会随时

发生变化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因此项目面临一定的市

场风险。

6、财务风险

项目运营过程中结算资金是否及时返款，直接影响生产经

营，当客户延迟支付结算款时，有可能产生资金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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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其他风险

其他一些突发事件或因素也可能会导致投资项目发生重

大损失，诸如工程在建项目中出现的工程事故、工伤财产损失

等会儿影响工程施工进度和质量，一些流行性疾病等也会影响

到项目的经济收益水平。

（二）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

1、数量达不到预期风险

从财务分析中的敏感性分析计算表可知，项目收益对数量

较为敏感，如果市场供需态势发生较大变化，用量项目需求减

少，将会对项目的收益带来一定风险。

2、运营成本增加风险

项目建成后的运营管理，特别是日常检查、养护、大修和

安全等方面的管理存在一定的风险，项目管理部门的运营管理

水平直接关系到项目投入运营后的正常安全运营及运营效益。

六、项目绩效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（临清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

主管部门为临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项目单位为临清市住房

和城乡建设局，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 1亿元用于项目建设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
本项目总体绩效目标，项目建成后，将系统完整保护传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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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乡历史文化遗产，保护和延续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格局和历史

风貌，提升街区的文化和环境品质，提高业态水平，完善居住

功能和配套设施，彰显街区历史文化价值，突出临清城市特色

和历史文化特色。

2026年项目绩效目标，完成项目全部后续工作。

（三）事前绩效评估内容

1、项目实施的必要性

（1）项目符合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24年本）》

本项目符合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24 年本）》中

第一类“鼓励类”第三十八条“文化”第 6款“非物质文化遗

产保护”中历史文化名城（镇、村）和历史文化街区，属于国

家鼓励类项目。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。

（2）项目符合国家及地方规划和条例

本项目建设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

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、《关于在城乡建

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》、《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

程实施方案》、《山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、

《山东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》、《临清市历史

文化名城保护规划》的有关规定。

（3）保护方面的必要性

A、历史文化传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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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清作为大运河的重要节点，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。

这些遗产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中华民族悠久历

史和灿烂文化的见证。保护提升项目的实施，有助于传承和弘

扬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，维护国家历史文化的连续性和多

样性。

B、文化遗产保护

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建筑、街巷、运河河道等历史遗存是临

清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。通过项目的建设，可以对这些历史遗

存进行科学保护和修缮，确保其得到妥善保护和合理利用，避

免因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而消失。

C、生态环境改善

项目将注重改善历史文化街区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，

保护大运河的水质和沿岸生态环境。这有助于维护区域生态平

衡，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，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一个优美的游览

环境。

（4）旅游方面的必要性

A、文化旅游发展

临清历史文化街区具有独特的旅游价值，是吸引游客的重

要资源。通过保护提升项目的实施，可以进一步挖掘和展示街

区的历史文化内涵，提升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吸引力。这有助于

推动临清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，增加地方经济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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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、促进区域发展

项目的建设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，如住宿、餐饮、交通

等。同时，也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人才涌入临清，为城市的经

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。这有助于推动临清及周边地区的经

济协调发展，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。

C、提升城市形象

通过保护提升项目的实施，临清历史文化街区的面貌将焕

然一新。这将大幅提升临清的城市形象和文化软实力，增强市

民的文化自信和城市归属感。同时，也将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

客前来游览观光，提升临清的知名度和美誉度。

2、项目实施的公益性

本项目的实施有助于保护和传承临清历史文化街区的独

特文化遗产，改善历史文化街区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居环境，有

力推动临清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。

3、项目实施的收益性

本项目专项债券本息优先从自身项目现金流入中偿还，可

以覆盖项目融资本息的合计，具有收益性。

4、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

2024 年 10 月 12 日，临清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《关于

临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<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（临清）历史

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>的批复意见》（临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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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投资准字〔2024〕86号）。

5、项目成熟度

2024年 9月 24日，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，

备案号：202437158100000067；

2024年 10月，临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山东建筑大

学设计集团有限公司、山东国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、齐鲁师范

学院编制了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（临清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

提升项目项目建议书》；

2024年 10月 8日，临清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《关于临

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<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（临清）历史文

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项目建议书>的批复意见》（临行审投资

准字〔2024〕84号）；

2024年 10月，临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山东建筑大

学设计集团有限公司、山东国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、齐鲁师范

学院编制了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（临清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

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；

2024 年 10 月 12 日，临清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《关于

临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<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（临清）历史

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>的批复意见》（临行

审投资准字〔2024〕86号）；

2024年 10月，临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山东省乡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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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遗产保护有限公司编制了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（临清）

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初步设计概算书》；

2024 年 10 月 27 日，临清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《大运

河国家文化公园（临清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初步设计

概算的批复》（临行审投资准字〔2024〕92号）。

6、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

（1）项目资金筹资合规性

项目共需资金 34000万元，其中：建设单位自筹资金 17000

万元、专项债券资金 17000 万元。资本金比例 50%，所占比

例符合国发〔2019〕26 号文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

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》的要求。项目资金来源合法合规、真

实可靠，不存在违规融资举债行为。

（2）项目资金到位可行性

建设单位自筹资金、专项债券资金预计可以及时、足额到

位。

（3）项目资金监管明确性

项目资金由财政部门监管，筹资监管机制明确。

7、项目收入、成本、收益预测合理性

项目现金流入、成本和收益预测都参考可研报告进行披

露，具备合理性。

8、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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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“资金跟着项目走”原则，本项目 2026年 6月拟申

请债券资金 1亿元，与投资支出进度相匹配，需求合理。

9、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

（1）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

本项目 2025年 6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7000万元，债券期限

为 15 年，利率为 1.94%；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10000 万元，

假设债券期限为 15 年，利率为 4.00%，在债券存续期每半年

支付债券利息，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。项目有明确的偿债计划。

经测算，本项目每年有充足的现金，支付应支付的专项债券利

息和本金，项目偿债计划切实可行。

（2）项目偿债风险点

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，本项目有利于基础改善及城市面貌

提升，可增强城市旅游竞争力、丰满城市形象，促进城乡区域

统筹协调发展，能够得到当地群众和企业的广泛支持，项目引

发社会矛盾的可能性不大，是低风险的项目。

10、绩效目标合理性

（1）项目预期预算绩效目标。

项目预期总目标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为指导，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，以系统完整保护传承城乡历

史文化遗产，保护和延续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，

提升街区的文化和环境品质，提高业态水平，完善居住功能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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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套设施，彰显街区历史文化价值，突出临清大运河城市特色

和历史文化特色。

（2）项目绩效指标设定情况

项目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由财政部门制定。评价指标分为

投入、过程、效果、可持续性四部分，分设二、三、四级指标。

（3）项目绩效指标合理性

项目绩效目标在数量、质量、成本、时效、效益等方面设

置了细化的并可以量化的绩效指标，内容清晰合理。

（三）评估结论

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息前净现金流为 36356.76万元，

融资本息合计 25037万元，项目净现金流覆盖融资本息的覆盖

倍数为 1.45 倍，符合专项债发行要求；项目可以通过自筹、

发行专项债券等方式完成资金筹措，为本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

支持，保证本项目的顺利施工。总的来说，本项目绩效目标明

确，可实施性较强，资金投入风险基本可控，本项目事前绩效

评估符合专项债券申报使用要求。




